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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欠申请执行人的货款不还，申
请执行人催收时，被执行人先后2次
写下还款保证书。申请执行人起诉
到法院后，被执行人又几次向法院执
行干警“承诺”还款，虽然在法院执行
干警的步步紧逼之下偿还了部分欠
款，但还想继续忽悠下去的被执行人
被法院执行干警“再不还清欠款，一
切后果自负”的“最后通牒”震慑，在
最后期限终于还清了欠款。

“黄法官您好！现再次承诺在8
月15日前全部到位，若不到位则按
承诺书上处理，敬请谅解。”“黄法官
您好！本月18日到账二万，余下八
千三十日到账，感谢谅解。”8月10
日和15日，崇阳县法院执行局执行
干警黄攀峰接连收到了被执行人吴
仁（化名）发来的两条信息，对吴仁的
这次“承诺”，黄攀峰直接回复：赶紧
还清欠款，否则法律追责。

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崇阳
某化肥公司与武汉某贸易公司在
2012年12月26日和2013年4月27
日，分别签订了二份硫酸铵购销合
同。双方约定，崇阳某化肥公司向武
汉某国际贸易公司订购硫酸铵。合同

订立后，武汉贸易公司便向崇阳化肥
公司供货。2013年2月3日，上述合
同双方结算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一
份，约定：1. 崇阳化肥公司 2013年5
月7日在武汉贸易公司账户上的余额
为70774元；2. 武汉贸易公司2014年
元月开始按300元每吨向崇阳化肥公
司提供硫酸铵，直到70774元货款供
完为止；3.供货时间为2014年元月至
3月份；4.如武汉贸易公司2014年3月
31日前仍未供货完毕，余款则从2013
年5月7日开始按月息一分计算利息，
余款连同利息一起归还崇阳化肥公
司。其他条款按原合同执行。

然而，武汉贸易公司既未向崇阳化
肥公司供货，又未返还货款。崇阳化肥
公司遂向武汉贸易公司催讨货款。

经崇阳化肥公司多次催讨，武汉贸
易公司法人代表吴仁于2015年1月21
日向崇阳化肥公司出具了一份担保书：

“崇阳化肥公司：武汉贸易公司欠你公
司硫酸铵货款本金70774元属实，且此
款至今未付给你公司，为此，本人做为
武汉贸易公司的法人代表，特自愿以本
人的名义为该公司提供担保，保证于
2015年4月30日前清偿该债务；如逾
期，由崇阳县人民法院处理。”

2015年2月10日，武汉贸易公

司付给崇阳化肥公司10000元后，
再未支付货款及利息。

2015年8月18日，吴仁再次向崇
阳化肥公司出具保证书：保证于2015
年9月30日付清货款本金及利息。但
武汉贸易公司的这次保证还是一纸空
文，仍未向崇阳化肥公司付款。

鉴于武汉贸易公司的失信行为，
崇阳化肥公司将该公司及公司法人
代表吴仁告上崇阳县法院，要求二被
告共同返还货款70774元，并按月利
率10‰承担自2013年5月7日至返
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015年 12
月2日，崇阳县法院作出“民事调解
书”，确定武汉贸易公司及公司法人
代表吴仁，在2016年5月31日之前
分三次付清崇阳化肥公司欠款
76774元（其中利息16000元）。

由于被执行人武汉贸易公司及
公司法人代表吴仁当时无财产可供
执行，崇阳县法院于2016年11月29
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
1月10日，崇阳化肥公司申请恢复
执行，崇阳县法院于同日立案，并下
发执行通知书，责令武汉贸易公司及
公司法人代表吴仁偿付崇阳化肥公
司货款及利息76774元，并承担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随后，崇阳县法院向武汉贸易公
司及公司法人代表吴仁发出“限制高
消费令”，冻结了两被执行人的银行
账户，将吴仁的20000元银行存款
划拨到法院账户。

2018年4月底，承办此案的执行
干警黄攀峰特地到武汉找吴仁催促其
早日偿还欠款，并在电话里向吴仁宣
讲法律知识(此次没有见到吴仁)。慑
于法律的威严，5月8日吴仁来到崇阳
县法院，并出具“承诺书”：剩余差欠的
56774元，我们承诺于2018年7月31
日前分两次付清。如果未兑现上述承
诺，我们自愿接受你院对我们采取罚
款、司法拘留等一切强制措施。

然而，这次承诺，武汉贸易公司
及公司法人代表吴仁又没有兑现。

8月18日是吴仁承诺的最后还
款期限，黄攀峰再次向吴仁发短信：
再不还清欠款，一切后果自负。

精诚所至。8月19日，吴仁终
于将欠款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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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两企业差欠崇阳县开发区
一企业货款四百余万元拖欠不还，崇
阳县法院执行局接到该院业务庭财
产保全裁定“移送执行函”后，组织精
干力量执行此案，依法冻结两企业银
行账户 27 个，并要求两企业的开户
银行协助执行，对被冻结的美元账户
进账货款按实时汇率结算成人民币
及时划拨到法院账户。记者昨日从
崇阳县法院获悉，经过多方努力，该
院执行干警成功为该县开发区一家
企业追回执行款342万余元。

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自
2013年6月起，崇阳鑫发科技公司与
安徽盛雅地板公司和安徽龙华竹业公
司（盛雅地板和龙华竹业两家公司老
板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多次发生重
竹地板坯板买卖业务。至2017年9
月，盛雅地板和龙华竹业公司分别欠
崇阳鑫发科技公司货款1443656.68
元和4180992.83元。为要回货款，崇
阳鑫发科技公司遂与盛雅地板和龙华
竹业两家公司分别签订“协议书”，约
定从2017年9月起至2018年7月，按

月支付货款。但“协议书”签订后，盛
雅地板公司只按期偿还货款30万元，
后增加货款46556.86元，尚欠货款
1190213.54元。而龙华竹业公司只
按期偿还货款955000元，尚欠货款
3225992.83元。为此，崇阳鑫发科技
公司将盛雅地板和龙华竹业两家公司
分别告上崇阳县法院。

今年1月24日，崇阳县法院主持
调解此案，崇阳鑫发科技公司与盛雅地
板公司和龙华竹业公司分别达成还款
协议：盛雅地板公司立即偿还崇阳鑫发
科技公司货款1190213.54元，龙华竹
业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方某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龙华竹业公司所欠的
3225992.83元货款在法院调解后立即

偿还2225992.83元，尚欠的1000000
元分5个月还清，盛雅地板公司及其法
人代表方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然而，盛雅地板公司和龙华竹业
公司并没有履行崇阳法院的生效调
解书。诉讼期间，崇阳县法院执行局
根据“移送执行函”和申请执行人崇
阳鑫发科技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
请，组织精干力量执行此案。承办此
案的执行干警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查
控系统查询，及时冻结龙华竹业公司
在7家银行设立的20个账户，冻结
资金34812.83元，美元4.45元；冻结
盛雅地板公司在2家银行设立的7
个账户，冻结资金2641.6元。

虽然冻结了两个被执行人公司
的27个银行账户，但冻结的资金远
远不能偿还所欠申请执行人崇阳鑫
发科技公司的货款。

怎么办？此时，申请执行人向承
办此案的执行干警提供了一条重要
线索：盛雅地板公司在某农行账户上
有80余万美元的货款到账。

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由于
是第一次遇到对外币账户的强制执行
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承办此案的执行

干警向咸宁市有外币账户结算业务的
银行沟通，请教外币账户结算和划拨
的有关程序。因为根据银行的操作规
程，美元账户法院不能直接划拨。

与此同时，为防止被执行人盛雅
地板公司得知崇阳法院冻结他们的美
元账户而通知国外客户不向该账户汇
入货款，或故意不到银行办理外币结
算手续而导致到账的美元期满后原路
退回，承办此案的执行干警踏着未融
化的积雪，急急奔赴安徽霍山，向当地
农业银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
知该行在冻结盛雅地板公司账户上的
美元存款后，按实时汇率结算成人民
币，再将结汇后的人民币划拨到崇阳
县法院账户。两天后，崇阳法院收到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霍山县支行的回
复，已成功将盛雅地板公司在该行外
汇结算过渡账户的81余万美元，按法
院要求成功划入专设账户。

2018年2月2日一大早，崇阳鑫
发科技公司老板段某急匆匆来到崇
阳县法院，当他从该院执行干警手中
领到3425946.37元货款的支票时，
喜极而泣，拉着执行干警的手不停地
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执行干警出击，
342万余元货款到账

不履行调解协议，
法院冻结27个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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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万执行款被追回背后的故事

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27个，巧执外汇美元账户，崇阳法院执行干警拼
劲十足

差欠货款不还，
安徽两公司成被告

（崇阳篇）

2次保证成空文，3次承诺终兑现

崇阳法院执行干警：欠企业货款不还，法律伺候

买卖合同 一方违约一方催讨

缓兵之计 7个月写了两份保证书

法院判决 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